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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題：WTO 專題報導（七） 

標題：新加坡議題探析 

前言：新加坡議題在經過將近八年的討論，即使已開發國家處處展現高度誠意，希望開發中

及低度開發國家能積極參與相關的討論，但這些國家認為，新加坡議題是已開發國家關切的

議題，且與其境內制度結構不同，故在多邊架構下，勿須急著針對這些議題的建制進行談判；

而此也導致新加坡議題，可能成為 WTO 新回合談判被強迫下架的議題。本文為利讀著對新加

坡議題有較為明確的觀念，謹將各項子題逐項解析。 

 

文：經濟部參事徐純芳 

 

 

1996 年九月九日至十三日，在新加坡所舉行的首屆 WTO 部長會議，除突顯加強 WTO 是一個經

貿談判之論壇外，更希望以規則為基礎（rule-based）的多邊經貿體系，能繼續推動貿易自

由化的工作，也就是說，在多邊架構下，能就全球的貿易政策進行檢討及評估。 

當然在會議結束後，所發布的部長宣言，仍不能免俗的發表許多冠冕堂皇的場面話，但卻也

呈現了 WTO 作為多邊經貿體系之基礎該扮演的角色。像勞工與貿易的議題，在此次會議終於

畫上休止符，將此議題移師國際勞工組織（ILO）繼續討論，不再在 WTO 這個貿易論壇處理。 

除此之外，這次會議也對 WTO 的角色，做了更為明確的定位，如對 WTO 各項協定之內建

（built-un）議題的檢討，協助開發中、極低度開發國家，以及正處轉型期的東歐國家，融

入這個多邊體系，亦在此次會議中作明確的政策宣示。 

對於這些議題在 WTO 架構下討論，WTO 之會員早有共識，且在 WTO 架構下持續性的提出及討

論，故並沒有太大的爭議。只是對一些新的議題，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立場，仍因境

內制度結構不同，致造成意見分歧，故在往後的討論中，進展一直不順利，導致成為此次新

回合談判可能被強迫下架的議題，那就是所謂的「新加坡議題」。 

 

新加坡議題的發展 

 

新加坡議題之所以會成為議題，可能還是要回顧到全球化的發展，以及各國的貿易利益。整

個新加坡議題共分為四個部分：投資與競爭（Investment and Competition）、政府採購透明

化（Transparency in Government Procurement）及貿易便捷化（Trade Facilitation）。這

幾個議題的發展背景，筆者曾在新回合談判前的國際經貿情勢做過分析（註一），此處不再多

贅，儘就杜哈發展議程對這項議題之四項子題的目前發展狀況說明之。 

四項議題在內容上各自有其專業性，為此，新加坡部長會議特別針對投資、競爭及政府採購

透明化三項，明確指示 WTO 應成立相關的工作小組，就各項議題的特性及與貿易之間的關係

進行討論；至於貿易便捷化的部分，因相關的措施散布在 WTO 與商品貿易有關的各項協定中，

故特別指示貿易理事會，繼續相關的研究及分析工作，並與其他相關國際組織協調，俾確保

國際貿易的流程能夠更簡化。 



雖然新加坡部長會議的部長宣言中，對開發中及低度開發國家展現高度誠意，並希望這些國

家亦能積極參與相關的討論，但根據專家的看法，經過將近八年的討論，這些國家顯然並沒

有因此受到鼓舞。蓋彼等認為，這些議題是已開發國家關切的議題，目前在多邊架構下，針

對這些議題的建制進行談判沒有其迫切性。即便已開發國家以有利於開發中國家產品市場通

路的農業談判授權，希望作為換取開發中國家回到這項議題的談判桌上，終因開發中國家的

強力杯葛而歸零。 

坎昆部長會議期間，已開發國家特別是歐盟及包括我國在內，有巨額外人直接投資的 WTO 會

員，都對新加坡議題寄予厚望（註二），因此，在相關的談判議題，如農業及非農產品之市場

通路議題上，做出相對之讓步，以換取開發中或低度國家在這項議題的讓步，甚至願意將四

項議題縮減，僅存投資與競爭兩項議題，但終因在特殊與差別待遇及農業議題上，兩個集團

間缺乏共識，而不得不讓新加坡議題停擺，或許這是一般多邊經貿體系的觀察家始料未及的。

為利讀著對本項議題有較為明確的觀念，筆者謹將各項子題逐項說明如下。 

 

貿易與投資關係 

 

事實上，在 GATT/WTO 建構下的多邊貿易體系倡導貿易自由化後，全球化的現象在貿易比較利

益的功能持續發酵後，透過外人直接投資（FDI）而日趨明顯，但國際間 FDI 的主要輸出國家

與 FDI 之主要輸入國（多數為開發中國家），在基本出發點上，即有相當大的差異。 

前者自是希望接受國的投資環境越自由越好；後者卻希望借重外國資本，發展本土產業，因

此，希望引進的 FDI 能依照本國產業結構發展的需要去做規劃，也就是維持由政府主導的投

資環境，亦即它們可能認為，國際規範的參與極可能限制了政府在建構自己經濟環境的功能。

太早自由化將使其政府可扮演的角色受到影響，不如維持現況，也因此不認為投資議題有立

刻建制的迫切性。 

根據投資工作小組的工作內容，首先，工作小組應確定 7項涉及投資的相關名詞之定義，包

括：投資範圍與定義、透明化、非歧視原則、如何根據 GATS 形式訂定承諾方式（採正面表列

之方式）、發展條款、支付平衡之例外及防衛機制，以及諮商與會員間之爭端調解機制等七大

項。這些項目中，單投資及投資者的定義、透明化的問題、技術協助、投資框架下的發展條

款，以及相關的承諾如何以服務業初始承諾表之形式，並以正面表列之方式呈現，就引發極

大的爭議，而這些議題都是關鍵性的重點。 

先從甚麼叫投資說起。從 1996 年的新加坡部長會議，到 2003 年的墨西哥坎昆部長會議，居

然就談了 7年，所討論的投資，包括所有型態之投資，有狹義的企業或以交易為主的投資，

亦有廣義資產性的投資，惟討論結果莫衷一是。美加等大國自是希望將投資定義在較為廣義

層面，至於如何區隔不同型態的 FDI，亦曾被提出討論。至於證券型態的投資亦在討論之列，

但因證券型態的投資能否穩定發展，端賴一個國家是否具備一個健全的證券交易市場而定，

而這在開發中國家是極為缺乏的，因此，長期投資可否帶來貿易擴充的效果，也要看這些問

題能否被逐項考慮，並取得共識而定。 

WTO 會員基本上都認為透明化是創造一個穩定、可預測及確保外人投資環境穩定的基礎。我

國及日本都是 FDI 的重要國家，在這項議題上，均曾提出書面意見，強調其重要性。在整體



方面，討論的重心集中在透明化之本質及所適用的範圍（如通知的處理方式、投資程序應如

何透明化、機密文件的例外等）上。開發中國家則因資源受到相當的限制，即便是要符合既

存之 WTO 現行規定，都有極大的困難，更枉談其他。 

至於如何在投資架構下，設定所謂的發展條款（Development provisions un a multilateral 

framework of Investment ），所引發的爭議更大。例如印度就希望這項條款的設置，能考量

到開發中國家個別經濟發展的需要，若再加上 FDI 接受國的社會福利，會否因外資的投入，

而受到影響，眾說紛紜，因此，除非給予開發中國家特別考量，如放寬過渡期的限制等，要

達成協議談何容易。 

外人直接投資與技術移轉掛勾：一般而言，跨國公司透過母公司，直接轉給在國外投資的子

公司，似乎不會造成問題，而非直屬性公司間的技術移轉，則可以透過特許、聯合投資或技

術合作的方式進行。對這項議題大家大致已有共同的想法，認為技術移轉的問題，不在投資

的外商公司之技術如何移轉，重點還在接受外來投資的國家，能借用引進的技術，發展出自

己的技術而定。 

此外，在技術協助部分，雖然工作小組確認技術援助與能力建構，對開發中國家瞭解 WTO 投

資架構協定的重要性，在這部分開發中國家就藉此大張其口，其所要求的就不僅止於一般性

的技術性協助及訓練而已，甚至要求給予開發中國家人員及結構性的能力建構（Hunan and 

Institutional capacity building），並希望這些援助是為個別國家量身定做的。 

投資與貿易議題在 WTO 討論多年，由於坎昆會議的結果，已使得這項議題的去留出現疑慮，

短期內將不會有任何進展。 

 

貿易與競爭議題 

 

競爭議題之所以會成為 WTO 的一項討論重心，還是因為如何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貿易環境，

特別是在世界經濟全球化之後，貿易帶動投資，投資再帶動貿易的循環現象，使得各國均不

願投資壟斷的行為出現，進而影響國際貿易的發展。因此，在新加坡會議確定競爭與貿易間

的關係以來，WTO 會員就在競爭與貿易的核心原則，包括透明化、非歧視性原則、程序公平

性、惡性結盟式卡特爾（hard-core cartel），還有自願性合作的方式，以及支持開發中國家

如何透過能力建構，逐步強化本身的競爭機制等範疇上，尋求共識。 

這些核心問題中，像企業間的結盟，如不同企業以垂直合作的方式，爭取標單或基於市場價

格合理化的需要，所採取的價格協議，究竟應如何界定其為企業間的自願性合作，還是屬於

違反公平競爭的惡性結盟式卡特爾行為，各國的立場就極為分歧，即便是已開發國家，亦不

必然有相同的看法。 

歐盟目前係唯一具備限制所謂結盟式卡特爾的 WTO 會員，美國、加拿大、日本、泰國、韓國

都一再強調，企業間自願性合作的重要性，不希望競爭政策影響了企業結盟的可能性。還有

一些會員，如印度、香港、委內瑞拉及馬來西亞等國家則認為，其他國際規範或協定，應已

有相當完善的指導方針，限制這類不公平的商業競爭行為。甚至部分國家認為，應對結盟式

卡特爾予以定義，以確定哪些企業合作行為應視為合法。此外，像韓國就提出一個國家在通

訊設備上都是國營企業，而具備了獨占企業之特性，是否亦應排除在外，而不受到相關國際



規範的約束，都在討論之列。 

從討論的內容及結果，大家就不難發現，一國競爭環境的建立，甚多部分訴諸內國法律結構

之建制、調和及執行，這在已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間存在極大的鴻溝，因此，一路談來兩

個集團間的差異很難化解。對像歐盟及日本這類法制結構完整的國家而言，建立一個完善的

多邊競爭規範，不唯有利彼等對外經營環境的改善，亦可讓本國企業在國外投資不致因企業

間的合作，牴觸當地的法令，但對開發中國家而言，此舉無異緣木求魚。 

雖然在談判過程中，對開發中國家法律建制的要求、基礎技術援助，以及能力建構等問題，

都一直浮上檯面，已開發國家也願意給予開發中國家在執行上最大的彈性，並願提供量身定

做的技術援助，但這項議題對開發中國家而言，終究是陳意過高，而難有進展。 

我國的競爭法已達國際水準，故支持這項議題在 WTO 架構下建制，立場趨近已開發國家，惟

目前新加坡議題已確定暫不討論。 

 

政府採購透明化 

 

 

政府採購在 GATT/WTO 回合談判歷史上，原本就是爭議極大的一項議題，從東京回合談判到烏

拉圭回合談判，多邊架構的政府採購協定，都只能稱為一項複邊協定，僅約束到簽署國。由

於政府採購無論在任何國家，都是最具規模的貿易機會，因此，對於像我國及中國大陸等稍

具規模的經濟體，在加入 WTO 時，都會被要求於入會後，簽署政府採購協定。 

同時，在烏拉圭回合後，對於非政府採購協定簽署國的 WTO 會員，就只有在要求各國政府採

購制度的透明化著眼，例如，如何將政府採購商機網路化，或許可以掌握各國政府採購的相

關資訊，或者亦能藉著資訊的透明化，以間接的方式進入他國政府採購市場。但這項資訊公

開議題在制度面上，已開發國家如同在其他議題上，自然應給予開發中國家相關的技術援助

及能力建構的協助，但因談判進展有限，這方面尚無重要的進展。 

 

 

這項議題在印度的主導下，談判的範圍及進展，均極為有限。蓋政府採購對開發中國家而言，

有時關係到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及社會福利政策的執行，無論如何，無法輕言放棄，除巴西

表明其政府採購的相關資訊業，經刊載在其政府相關網站上外，印度就堅持不公開其政府採

購之資訊。此一立場與已開發國家希望延伸談判範圍到極限的立場，似背道而馳。 

當然，政府採購的資訊不僅僅是採購的商機而已，對於相關標單應具備的保密程度等，亦屬

於應規範的範圍。美國更進一步建議這項議題應具的四個基本法律範疇，包括：未來協定主

體應有之基本參數、採購制度的透明化、特定採購之透明化，以及未來協定正常運作條款。

日本更希望這是一項具約束力的協定，開發中國家則反對將政府採購領域納入可訴諸爭端解

決的議題。 

對台灣而言，因為我國已同意簽署政府採購協定，因此，我國的政府採購市場，基本上將對

WTO 會員國開放，對此，自是希望多邊架構下的各國政府採購制度，能進一步透明化，以分

享各國的政府採購商機。這個立場目前應不會有任何變化。 



 

 

貿易便捷化 

 

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後，WTO 隨著這個時代潮流，繼續不斷的調整其步調，貿易便捷化的議

題即應運而生。貿易自由化後，更多的貿易障礙繼續被排除，但如何使得相關合法的貿易措

施，如相關的原產地規定、合法的檢疫措施，以及配額管理，都能盡量簡化，使得貿易的流

程更能快捷，特別是對那些內陸國家而言。 

類似歐盟等已開發會員認為 GATT1994 之第 5條（過境運輸之自由化）、第 8條（輸出入之規

費及手續）以及第 10 條（貿易法令之公佈及管理）等三項，在簡化通關程序上應被視為貿易

便捷化的核心，但這個想法又被開發中國家，如印度及巴西等質疑其必要性，而受到相當程

度的質疑，因為它們認為過度的規範，會否形成對該國政府管理上的另一項成本負擔，而造

成得不償失。故建議相關的貿易便捷化措施，應在一個自願化的基礎下實施，同時亦應對開

發中國家因此所造成的財務負擔，以及所需的技術援助伸出援手。 

當然這些分歧均在討論的過程中一一突顯，再加上坎昆部長會議期間，開發中國家在這項議

題立場上的堅持，故貿易便捷化議題，雖然在新加坡議題中是最後才被放棄的，但坎昆會議

的結果，最後貿易便捷化還是隨著新加坡議題不得不被暫時擱置了。 

對中華民國而言，由於我國為貿易導向的國家，貿易便捷化的多變架構下建制，對我國自是

利大於弊，我國自始至終都持支持的立場，加上我國在通關自由化與程序簡化方面，均已有

相當好的成果，因此，曾在 WTO 相關委員會中表明，願與各國分享經驗及願意加強國際合作

的立場。目前雖然 WTO 暫時不會討論這項議題，但未來的發展仍值得注意。 

 

 

（註一）請參閱工業雜誌 92 年 8 月號（第 401 期），中華民國 92 年 8 月 1 日出版，中華民國

全國工業總會。 

（註二）請參閱工業雜誌 92 年 10 月號，9210 月 1 日出刊，中華民國工業總會出版。 

 

 

▊坎昆部長會議期間，已開發國家特別是歐盟及包括我國在內，有巨額外人直接投資的 WTO

會員，都對新加坡議題寄予厚望。 

▊WTO 會員基本上都認為透明化是創造一個穩定、可預測及確保外人投資環境穩定的基礎。 

▊我國已同意簽署政府採購協定，因此，我國的政府採購市場，基本上將對 WTO 會員國開放。 


